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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4〕530号

申 请 人：王某某

被 申 请 人：周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

申请人王某某对被申请人周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

的周公（交）行罚决字〔2024〕411600290120XXXX号行政处

罚决定书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 2024年
8月 20日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周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的周公

（交）行罚决字〔2024〕411600290120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于 2024 年 7 月 22 日 0 时 23 分驾驶豫

A8XXXX的机动车在商水县某某大道某某公园门口附近被交警

查处，进行酒精呼气检测，被判定醉酒后驾驶，2024年 7月 30
日申请人领取到吊销驾驶证处罚决定书。申请人认为：1.该行

政行为程序违法。被申请人在固定当事人血液样本时未通知当

事人家属到场，在处罚之前未告知申请人听证的权利，在执法

过程中未向申请人表明身份，在执法期间没收申请人手机并限

制与家人联系，其行为违反了《交通警察道路执勤、执法工作

规范》附件一《查处酒后驾驶操作规程》第（六）条及《公安

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相关规定。2.该行政行为认

定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。在本次执法处罚过程中，被申请人没

有按照法定程序和标准进行检测，没有出具合法的《血液检验

报告书》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》《检

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》《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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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》相关规定。3.该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。申请人仅在车内

坐着并未有驾驶行为，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驾驶，属于适用法

律错误。且申请人在被查到酒驾后如实说明自己的情况，应当

从轻、减轻处罚。综上，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1.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

楚，证据确实充分。申请人于 2024年 7月 22日 0时 23分，饮

酒后驾驶豫 A8XXXX的小型轿车行至商水县某某大道某某公园

门口附近，被商水县公安局交警查处。经周口某某司法鉴定所

提 取 王 某 某 血 液 中 的 乙 醇 含 量 进 行 检 测 ， 结 果 是

98.5mg/100ml，达到醉酒驾驶标准，属实施醉酒后驾驶机动车

的违法行为。2.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。根据

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关于办理

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》第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二十条之

规定，对王某某醉酒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予以立案，对违法事

实进行了询问调查，并以笔录形式告知了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

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依法享有的权利，作出的行政处罚决

定书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印章后送达王某某。3.被申请

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。申请人的违法行为违反

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

定，被申请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

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吊销王某某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。4.申
请人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。在提取申请人血液样本时，办案民

警已按照申请人提供的家属名字和联系方式通知其家属，已告

知其享有陈述、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，现场执法时由两名民

警带领辅警正常执法，申请人复议所述复议理由与事实不符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

充分，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正确，请求复议机关予以维持。

经审理查明：1.2024年 7月 22日 0时 23分，申请人王某

某驾驶车牌为豫 A8XXXX小型轿车行驶至商水县某某大道某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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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园门口附近，被商水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民警发现涉嫌饮

酒后驾驶机动车，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酒精含量为

85mg/100ml，申请人在测试结果单无异议处签字确认。后被带

至商水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办案中心进行调查，经询问，申

请人自认饮酒后驾车沿某某大道由西向东行驶至某某公园门

口。当日，周口某某司法鉴定所对王某某血样中的乙醇含量进

行检测，结果为 98.5mg/100ml，同日商水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

队作出商公交〔2024〕XX号鉴定结论通知书并直接送达王某

某，告知王某某如果对该鉴定结论有异议，可以在收到该通知

书后三日内书面提出重新检验鉴定申请，王某某未在规定的期

限内提出重新鉴定申请。2.商水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立案

后，依法进行调查、询问、处罚前告知，周口市公安局交通警

察支队根据查明事实，经行政审批后对王某某作出吊销机动车

驾驶证（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）的处罚决定，并

直接送达王某某。王某某对该处罚决定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

政复议申请。

行政复议期间，本机关于 2024年 9月 14日通过电话听取

申请人意见，申请人称与行政复议申请书所述意见一致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立案决定书；2.查获经过 2
份；3.询问笔录 1份；4.公安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 2份；5.
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及行政处罚文书送达地址确认

书；6.周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领导审批表；7.公安交通管理

转递通知书；8.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；9.驾驶人及机

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；10.酒精呼气测试结果单及现场呼气照

片；11.血液样本提取笔录；12.鉴定聘请书；13.周口某某司鉴

所〔2024〕毒鉴字第 XX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检材照片；14.商
公交〔2024〕XX号鉴定结论通知书及送达回执；15.视频光盘

1份；16.结案报告书；17.人民警察证两份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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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条第二款规定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

门约束至酒醒，吊销机动车驾驶证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五年

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。根据《车辆驾驶人员血液、呼

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》4.1规定，车辆驾驶人员血液酒精含量

≥80ｍｇ／100ｍＬ，为醉酒后驾车。

本案中，申请人王某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商水县公安局

交通警察大队查获，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酒精含量为

85mg/100ml，血样检验乙醇含量为 98.5mg/100ml，已达到醉酒

驾驶机动车标准。商水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受案后，依法对

王某某进行了调查询问、鉴定结论告知、处罚前告知等程序，

被申请人周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根据查明的事实，经行政

审批后，作出对王某某吊销机动车驾驶证（五年内不得重新取

得机动车驾驶证）的处罚决定，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

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第六十八条“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

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

为”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周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的周公（交）

行罚决字〔2024〕411600290120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年 9月 26日

抄告：周口市公安局


